附件
监督注册号：            
市管工程安全生产属地监管告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属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）：
根据市住房城乡建委的委托安排，市质安总站已对       项目正式开展安全监督管理，该项目位于         ，建设单位            ，项目负责人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；施工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，项目经理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；监理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，总监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。

我站委派      同志为本工程的项目安全主监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，开展本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

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告知贵单位，请按照市住房城乡建委《关于进一步压实市管工程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职责的通知》（渝建质安〔2024〕  号）的要求，同步履行属地安全监管职责。

             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总站
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